[bookmark: _GoBack] 关于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金龙西街1号，成立于2012年5月11日。目前申请人全部股份在山西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予以集中登记托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2日），申请人共有股东639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耿立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48,157,800元，总股本为人民币848,157,800股。
申请人主营业务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同业拆借、投资理财等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11月12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于2018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反馈，申请人、律师及会计师于2018年12月19日提交了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关于净利润下降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分别为10,756.57万元、18,100.45万元和1,268.33万元，最近一期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最近一期净利润下降的具体原因，分析对申请人持续经营的影响，必要时进行重大事项提示。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最近一期净利润下降的具体原因
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1,268.32万元，较2017年、2016年净利润出现大幅下降。2018年上半年税前利润1,845.60万元，2017年上半年税前利润总额14,155.63万元，2018年上半年税前利润总额比2017年减少12,310.04万元，下降86.96%。将2018年上半年与2017年上半年利润表进行对比分析可知，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27,304.74万元，2017年上半年营业收入27,932.55万元，较2017年下降2.25%，营业收入未发生大的变动。2018年上半年营业支出25,578.06万元，2017年上半年营业支出13,775.56万元，2018年上半年营业支出较2017年上半年增加11,802.31万元，增长85.67%。营业支出中，业务及管理费支出增加2,309.46万元，增长23.28%，资产减值损失增加9,360.01万元，增长248.72%。业务及管理费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幅增加是导致申请人营业支出增加、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2018年1月-6月
	2017年1月-6月
	2016年1月-6月
	2018较2017年
增长率
	2018较2016年
增长率

	一、营业收入
	 273,047,411.24 
	279,325,545.77
	186,501,030.16
	-2.25%
	46.41%

	利息净收入
	 273,280,122.36 
	279,996,708.04
	173,316,064.02
	-2.40%
	57.68%

	　利息收入
	 566,590,380.26 
	453,306,875.05
	379,481,034.92
	24.99%
	49.31%

	　利息支出
	 293,310,257.90 
	173,310,167.01
	206,164,970.90
	69.24%
	42.2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943,603.20 
	595,634.08
	3,185,855.76
	-258.42%
	-129.6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2,489,683.95 
	3,352,230.17
	3,513,960.35
	272.58%
	255.4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3,433,287.15 
	2,756,596.09
	328,104.59
	387.31%
	3994.21%

	投资收益
	 710,892.08 
	-1,278,224.92
	9,963,110.38
	-155.62%
	-92.86%

	其他业务收入
	 
	11,428.57
	36,000.00
	 
	 

	二、营业支出
	 255,780,589.52 
	137,757,516.45
	162,384,730.10
	85.67%
	57.52%

	税金及附加
	 2,231,329.30 
	902,879.88
	10,247,920.72
	147.13%
	-78.23%

	业务及管理费
	 122,317,022.98 
	99,222,456.46
	68,824,446.13
	23.28%
	77.72%

	资产减值损失
	 131,232,237.24 
	37,632,180.11
	83,312,363.25
	248.72%
	57.52%

	三、营业利润
	 17,266,821.72 
	141,568,029.32
	24,116,300.06
	-87.80%
	-28.40%

	加：营业外收入
	 1,464,874.89 
	26,938.00
	47,745.00
	5337.95%
	2968.12%

	减：营业外支出
	 275,790.40 
	38,663.40
	16,104.57
	613.31%
	1612.50%

	四、利润总额
	 18,455,906.21 
	141,556,303.92
	24,147,940.49
	-86.96%
	-23.57%


（1）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导致净利润下降
2018年，申请人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计入不良贷款，导致不良贷款较2017年增加。同时，2018年上半年核销不良贷款18,968.47万元，导致贷款减值准备减少。为保证拨备计提充足，申请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于2018年上半年提取了13,123.22万元的贷款损失准备。2017年上半年因贷款减值准备形成的资产减值损失3,763.22万元。2018年上半年较2017年上半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9,360.01万元，导致税前利润减少9,360.01万元，是申请人2018年利润大幅下降的主要因素。
（2）业务及管理费增加导致的净利润下降
申请人2018年上半年业务及管理费12,231.70万元，2017年上半年业务及管理费用9,922.25万元,2018年上半年较2017年上半年增加2,309.46万元。主要是员工考核体系修订、新增大额房屋建筑物折旧、安全保险费的投入加大等多重原因导致了业务及管理费的增加。业务及管理费的增加是申请人2018年上半年利润相较于2017年上半年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2、对持续经营的影响
申请人根据新的监管要求，和风险资产的实际情况足额计提了贷款减值准备。虽然2018年上半年利润因此较2017年、2016年出现下降。但申请人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存贷款业务发展稳定，相关风险得到了充分披露，经过下半年的经营，利润下降的情况将得到扭转。申请人暂未发现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会计师认为，申请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足额计提了贷款减值准备，反映了企业风险和当前的真实经营情况；同时，了解了申请人与费用支出相关的的内部控制，复核了业务及管理费的合理性，对本期发生的费用实施了实质性分析程序，并检查了各项费用的确认和账务处理的正确性。申请人对业务及管理费的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与申请人当前的经营状况、财务政策相符；同时，申请人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描述与其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相符，暂未发现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项。
　 （二）关于监管指标披露情况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等监管指标情况。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等监管指标情况，并与可比银行进行对比，说明变动原因和合理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截止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主要监管指标如下表所示：
	监管指标
	监管指标值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贷款拨备率
	大于等于2.50%
	6.02%
	6.25%
	5.07%

	拨备覆盖率
	大于等于150%
	255.61%
	285.35%
	151.49%


2、与同行业可比银行对比情况如下表：
	监管指标
	监管指标值
	2016年

	
	
	盂县农商行
	无锡银行
	江阴银行
	常熟银行
	张家港行
	吴江银行
	全国农村商
业银行平均

	
	
	
	
	
	
	
	
	
	贷款拨备率
	大于等于2.50%
	6.02%
	2.80%
	4.10%
	3.30%
	3.54%
	3.34%
	4.76%

	拨备覆盖率
	大于等于150%
	255.61%
	200.77%
	170.14
	234.83
	180.36
	187.46
	185.83%
	
	
	
	
	
	
	
	
	


 
	监管指标
	监管指标值
	2017年

	
	
	盂县农商行
	无锡银行
	江阴银行
	常熟银行
	张家港行
	吴江银行
	全国农村商
业银行平均

	
	
	
	
	
	
	
	
	
	贷款拨备率
	大于等于2.50%
	6.25%
	2.67%
	4.60%
	3.72%
	3.33%
	3.31%
	4.96%

	拨备覆盖率
	大于等于150%
	285.35%
	193.77%
	192.13%
	325.93%
	185.60%
	201.50%
	194.60%
	
	
	
	
	
	
	
	
	


 
	监管指标
	监管指标值
	2018年

	
	
	盂县农商行
	无锡银行
	江阴银行
	常熟银行
	张家港行
	吴江银行
	全国农村商
业银行平均

	
	
	
	
	
	
	
	
	
	贷款拨备率
	大于等于2.50%
	5.07%
	2.74%
	4.73%
	3.89%
	3.30%
	3.29%
	5.18%

	拨备覆盖率
	大于等于150%
	151.49%
	206.79%
	206.48%
	386.31%
	207.11%
	224.94%
	158.94%
	
	
	
	
	
	
	
	
	


注：1、对比公司为A股上市农村商业银行，其主要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公司披露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
2、全国农村商业银行平均指标来源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官网统计信息中披露的《2018年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季度)》。
3、变动原因分析
申请人2016年到2018年贷款规模分别为79.27亿元、77.68亿元、85.00亿元，贷款减值准备分别为4.77亿元、4.86亿元、4.31亿元，贷款拨备率分别为6.02%、6.25%、5.07%。申请人2018年对风险资产进行了处置，核销不良贷款1.90亿元，导致贷款减值准备下降，是贷款拨备率下降的主要原因。2018年6月30日，申请人贷款拨备率5.07%，符合监管大于等于2.5%的要求，基本与2018年全国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率（5.18%）水平持平。
2016年到2018年，申请人不良贷款金额分别为1.87亿元、1.70亿元，2.85亿元，贷款减值准备分别为4.77亿元、4.86亿元、4.31亿元，拨备覆盖率分别为255.61%、285.35%、151.49%。按照银监会的要求，申请人2018年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全部计入不良贷款范畴，致使不良贷款金额上升。同时，申请人今年对不良贷款进行了核销，导致拨备和拨备覆盖率下降，但仍然符合监管大于等于150%的要求。
会计师了解了申请人与发放贷款及垫款相关的内部控制，并通过检查贷款档案、下户调查等方式对贷款的五级分类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对贷款减值准备情况进行了测算。认为，申请人披露的信息反映了所发放贷款的真实情况，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盂县农商行的会计政策。
（三）关于本次发行方案
申请材料显示，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之日，申请人尚未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2）是否已经确定发行对象，若确定，请披露发行对象和认购意向等相关情况。请会计师、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截止2018年6月29日，申请人已经与全部9名认购人（包括3名法人、6名自然人）签署《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集股份认购协议》，所有参与认购的新增股东均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股东资格条件，参与本次认购的投资人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信用代码证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是否在册股东

	1
	王宗英
	140321********6034
	2,000.00
	2,780.00
	现金
	否

	2
	栾秀娟
	140311********3327
	758.50
	1,054.315
	现金
	否

	3
	于玮
	140322********1511
	308.50
	428.815
	现金
	是

	4
	胡斐
	140322********0053
	308．50
	428.815
	现金
	是

	5
	刘洋
	140322********7546
	308．50
	428.815
	现金
	是

	6
	房景西
	140322********0037
	316.00
	439.24
	现金
	是

	7
	山西建科天然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11403227572832251
	2,000.00
	2,780.00
	现金
	是

	8
	山西阳泉盂县石店煤业有限公司
	91140000110723584G
	8,184.22
	11,376.0658
	现金
	是

	9
	山西志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11403007363499505
	1,000.00
	1,390.00
	现金
	是

	合计
	15,184.22
	21,106.0658
	--
	--


申请人对上述情况在定向说明书中进行补充披露。
律师认为，上述认购结果符合《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定向募股方案》关于股票发行数量、金额的相关规定。并核查了自然人投资者签署《承诺书》《个人征信》《资金来源情况说明》以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资料，自然人王宗英、栾秀娟、于玮、胡斐、刘洋、房景西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诚信记录良好、无犯罪记录；均以自有资金入股，符合《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第9条的规定；核查了法人投资者适当性审核文件，包括：《企业法人入股声明》《企业法人承诺书》、银行出具的认购人无逾期欠款、无不良信用的证明、企业信用报告、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权益性投资说明文件、会计师事务所对认购人出具的2016年、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山西建科天然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阳泉盂县石店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志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不含私募基金、产业基金、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国家限控行业企业；原则上不接受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境外机构入股）；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具有较长的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况；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不低于全部资产的30％（合并会计报表口径）；权益性投资余额不得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50％（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持股公司除外；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符合《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第11条的规定。
（四）关于股权质押
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股权质押情况。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股权质押情况，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报告期内，申请人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股）
	质权人
	质押登记日
	产生原因

	1
	史钰文
	800万股
	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
	2018-04-03
	史钰文、韩存梅、史文军分别以其持有的盂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为阳泉市路通达工贸有限公司与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借款期限2018年4月4日至2019年4月3日的154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2
	韩存梅
	1000万股
	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
	2018-04-03
	

	3
	史文军
	400万股
	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
	2018-04-03
	

	4
	山西阳泉盂县石店煤业有限公司
	1000万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2017-07-28
	山西阳泉盂县石店煤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盂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为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编号为“兴银晋（流资）2016-漪汾-117号”、“兴银晋（流资）2017-漪汾-02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共计担保债权8400万元。根据公司提供还款凭证，该笔贷款已偿清，质押权登记暂未解除

	5
	山西阳泉盂县石店煤业有限公司
	1000万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2015-08-11
	山西阳泉盂县石店煤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盂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为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编号为“兴银晋（银承）2015-企金05-094号”、“兴银晋（银承）2015-企金05-100号”《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编号为“兴银晋（短借）2015-企金05-18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共计担保债权9500万元。根据公司提供还款凭证，该笔贷款已偿清，质押权登记暂未解除。

	6
	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万股
	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5-06-23
	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盂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为其与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18日至2018年3月19日的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该笔贷款已经偿清，质押权登记暂未解除。

	7
	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00万股
	阳泉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5-06-23
	山西南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盂县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为其与平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18日至2018年3月19日的35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该笔贷款已经偿清，质押权登记暂未解除。


律师认为，经核查，上述全部股权质押均经过申请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和《关于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商业银行增发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8]2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山西盂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